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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情形

之研析
我國國民年金保險自開辦以來，被保險人人數不斷減少，保險之收繳率始終無法有效提升，影響國

民年金保險財務之健全與保險給付。本文爰就現行保險收繳制度與收繳情形進行探討，試圖找出問

題所在及其影響，並提出相關改進建議，期供政府法規修訂與政策作為之參考。

　蔡育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專員）

壹、前言

政府為保障未參加軍公教

保險、勞工保險及農民保險之

國人於發生老年、身心障礙及

死亡時之最基本生活安全及其

遺屬生活安定，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開辦國民年金保險（以

下簡稱國保）。然因國保之被

保險人多為經濟較弱勢者，導

致開辦以來相關保險費之收繳

情形不甚理想，不利於國保財

務之健全發展與相關保險給

付。

貳、國保保險費收繳

現況之探討

一、非以全體國民為保險

對象

現行國人只要年滿 25 歲、

未滿 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

符合國民年金法第 7 條各款情

形之一者，在未參加其他社會

保險期間，均應參加國保。但

在此基礎下，排除了軍公教保

險、勞工保險及農民保險等職

域性社會保險之被保險人，其

餘納保人多為無工作者，經濟

狀況相對弱勢，且人數逐年減

少，導致保險人數規模不足，

不符社會保險大數法則（孫健

萍，2011）；另本文嘗試將國

保與勞保之被保險人人數作相

關性分析，發現二者之間存在

著競合關係，亦即一旦國保被

保險人就業，則國保減少的人

數大多流向勞保，政府施政將

在提升就業率與擴大國保被保

險人數間存在兩難。

二、強制納保，卻柔性繳

費



53

我國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情形之研析

論述 》預算•決算

國保係由勞保局比對戶

政國民基本資料及各相關社會

保險資料後，篩選符合資格者

主動納保，喪失資格者則排除

納保，並寄發保險費繳款單予

被保險人。惟依國民年金法規

定，對於積欠保險費之被保險

人，僅有計收利息、暫行拒絕

給付、逾 10 年未繳費部分不計

入保險年資及不得選擇較優渥

之年金計算方式或保證年金給

付等規定，缺乏追繳保險費、

加徵滯納金或積欠保險費移送

強制執行等積極作為（李思慧，

2009）。

另配偶負連帶繳納保險費

及其利息之義務，未依規定繳

納者，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 萬 5,000 元以下罰鍰；目前

僅針對罰鍰部分強制執行，對

於積欠之保險費及其利息，仍

無強制作為。

三、保險費得補繳之年限

過長

依國民年金法第 17 條規

定，被保險人積欠之保險費或

利息在 10 年內者，得予補繳；

該制度設計的原意，應是讓暫

時無法繳納或忘記繳納保險費

的人，一個補繳的機制，但是

該補繳的年限越長，累計未繳

的金額也越大，將導致被保險

人更無力繳納，也失去保險費

補繳之意義。

四、保險費補繳與給付設

計易致心存僥倖

國民年金法第 30 與 34 條

規定，發生保險事故前 1 年有

積欠保險費或利息，若經勞保

局催繳，仍逾期才繳納者，僅

前 3 個月無法以較優渥之年金

計算方式領取老年年金或身心

障礙基本保證年金，第 4 個月

開始則恢復領取較高之保險給

付。該制度之設計易讓人心存

僥倖，恐影響保險費之收繳，

不利於國保之財務運作與保險

給付。

五、保險費收繳情形不佳

國保自開辦以來，保險之

附表　國民年金保險費被保險人收繳狀況分析

單位：人；％

年　分 應繳人數

截至各期繳納期限止
收繳情形

截至 2015 年 4 月 9 日
止累計收繳情形

（含逾期補繳人數）

已繳人數
收繳率
（％）

已繳人數
收繳率
（％）

2008 年底   4,220,905  2,366,468   56.07  2,950,352    69.90 

2009 年底   4,014,678  2,218,466   55.26  2,623,235    65.34 

2010 年底   3,872,241  2,017,854   52.11  2,364,181    61.05 

2011 年底   3,783,731  1,925,850   50.90  2,223,930    58.78 

2012 年底   3,725,626  1,794,999   48.18  2,078,367    55.79 

2013 年底   3,677,601  1,751,741   47.63  1,958,747    53.26 

2014 年底   3,584,020  1,689,648   47.14  1,749,053    48.80 

平　均   3,879,311  1,973,005   50.86  2,306,959    59.47 

資料來源：國民年金監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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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繳率普遍不高，累計平均約

在 60％左右（上頁附表），

2014 年底之累計收繳率亦僅

48.8％，這當中已包含由政府

全額補助之低收入戶與重度級

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另據各

年度之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附

屬單位決算資料，保險費收入

由 2009 年的 555.64 億元，至

2014 年減少為 472.2 億元，減

幅 15.02％，故被保險人及實

際繳款人數之減少，已影響國

保保險費收入的穩定。

六、戶籍資料未即時更

新，致帳單無法送達

目前國保被保險人之戶籍

地址係勞保局透過戶政資料庫

篩選而來，該資料若有異動，

被保險人可利用繳款單內頁所

附表格或至勞保局網站下載表

格、使用電話申請或以自然人

憑證至勞保局網站辦理變更，

惟國人戶籍或居住地址變動，

未必能即時至戶政單位辦理更

新，或利用勞保局提供之方式

自主更新，致保險費帳單時有

無法送達情形。

七、部分縣市之訪視成效

有明顯落差

主管機關、勞保局、原民

會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合作，

透過定期派員訪視，瞭解被保

險人未繳納保險費原因，並針

對經濟困難者，輔導其向直轄

市與各縣市政府申請所得未達

一定標準之保險費補助；無力

一次繳納者，依「國民年金保

險保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

納辦法」規定，在符合相關條

件下，可向勞保局申請分期或

延期繳納；惟因訪視員之專業

能力、經驗及服務熱誠之差異，

影響了保險費之催收情形，導

致部分縣市之訪視成效有明顯

落差。

八、應持續開發更多元之

繳費方式

國 保 之 繳 費 可 透 過 以

下方式辦理（勞工保險局，

2014），雖尚稱便利，但因

科技進步及使用習慣改變，仍

應持續開發更多元的繳費方

法。

（一）金融機構或郵局自動轉

帳。

（二）金融機構或郵局臨櫃繳

納。

（三）便利商店臨櫃繳納。

（四）網路 ATM 繳納。

參、建議改進措施

一、全面清查並持續更新

被保險人資料

根據勞保局未繳納保險

費原因之抽樣調查資料顯示，

有相當比例的人係寄居戶口、

空戶或已遷移，這對後續國保

辦理保險給付、保險費收繳與

催繳等工作影響很大，故須全

面清查並持續更新被保險人

基本資料。本項可同時比對戶

政、全民健康保險聯絡人及其

他社會保險聯絡人資料庫，篩

選出資料相異者或帳單無法

送達者之資料，透過所在縣市

之訪視員確認後，更新該項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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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訪視員的訪視技

巧與成效

訪視員主要係協助民眾瞭

解國民年金制度，同時瞭解民

眾之需求及未能繳納保險費之

原因，並設法解決其困難，以

增進民眾繳納意願，提升國保

繳費率。故政府應制定訪視員

進用之基本專業條件，透過評

比制度持續瞭解其專業程度，

並落實教育訓練，定期辦理實

地觀摩、經驗分享與交流，適

度提高獎勵措施，以提升其訪

視技巧與成效。

三、開發新的繳費模式

（一）信用卡自動扣款

透過銀行信用卡自動扣

款約定，免去因忘記轉帳而

無法扣款之情形。

（二）超商的多媒體機臺繳款

透過統一超商的 ibon、

全家便利商店的 FamiPort、

萊爾富便利商店的 Life-ET

及 OK 便利商店的 OK-go 等

多媒體機臺，24 小時全年無

休，提供被保險人更便利的

繳費方式。

（三）開發手持裝置繳費 App

（應用程式）

實現無紙化目標，也符

合年輕世代的使用習慣。   

肆、未來努力方向 -
修改國民年金法

一、擴大保險對象與變更

保險費收繳模式

依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規

定，被保險人之「眷屬
1
」，

應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

保，「眷屬」之保險費係由被

保險人繳納。故「眷屬」之健

保費是由健保各投保單位於被

保險人每月薪資中代為扣收，

繳交健保署，或另寄繳款單予

被保險人繳納，「眷屬」無須

繳納任何費用。

爰為保障國人老年與發生

身心障礙時之基本生活水準，

及提高保險費收繳率，國保之

保險費收繳制度，應比照健保

運作模式，簡述如下：

（一）建立「大國民年金」

將原勞工保險、軍公

教保險及農民保險等各職域

之被保險人納入國保，並於

渠等人員原每月所繳保險費

上，依國保計算基準新增國

保保險費，透過各該職域保

險之投保單位，每月自其薪

資中代為扣收，分別繳交給

各所屬之保險人。

（二）現行無業之國保被保險

人，應視為各職域保險被

保險人之「眷屬」，比照

健保收繳模式，透過其所

屬各職域保險之投保單位，

每月自其薪資中代為扣收，

繳交勞保局，或另寄繳款

單予該職域保險之被保險

人繳納。

二、積欠保險費應採取強

制性作為

現行國保對積欠保險費

與利息之被保險人，因考量其

經濟狀況，係採取柔性之方式

處理，無法有效提升保險之收

繳情形，應參照勞工保險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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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5 條規定，於建立「大國民年

金」後，在國民年金法中明定

未繳納保險費與利息者，應加

徵滯納金及移送強制執行等規

定（李思慧，2009），以加強

保險費之稽收。

三、縮短保險費補繳年限

現行保險費得補繳之年限

過長，而年限越長，累積欠費

也越多，制度雖有分期或延期

繳納之設計，但對於原本有意

繳費者，仍可能因高額之欠費

而卻步，或因補繳年限未到而

拒繳。所以，該補繳年限應檢

討予以適度縮短，除可促使被

保險人儘速繳納外，並可提高

民眾之繳費意願。

四、延長積欠保險費者不

得領取優渥年金的期

間

國民年金法第 30 與 34 條

規定，對於逾期繳費之被保險

人，其所需付出之代價僅前

3 個月不得領取較高之保險給

付，這嚴重影響國保之公平性

與保險費之收繳，應修法延長

該「不得領取」之期間，讓按

規定繳費者可以獲得較優渥之

保險給付，欠費者僅能得到較

少之保障，以提高被保險人繳

費意願。 

伍、結語

國保是我國施行年金保險

的一項重要歷程，攸關全國 3

百多萬經濟較為弱勢民眾之老

年生活保障，政府為解決保險

收繳率不高的問題，作了很多

努力，惟為提升國保保險費收

繳效率與其長遠發展，維持保

險基金之財務健全，短期應持

續檢討現行做法，精進相關改

善措施，長期而言修法已是不

可避免的過程與目標，故為了

國保之永續經營，未來仍需各

界的配合與努力。

註釋

1.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 條規定，

所謂「眷屬」係指被保險人無職

業之配偶、直系血親尊親屬、未

滿 20 歲且二親等內之直系血親

卑親屬、年滿 20 歲無謀生能力

或仍在學就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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